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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市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報
告

言

臺
北
市
政
府
為
貫
徹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，

依
據
安
康
計
畫
目
標
，
先
後
策
劃
興
建
平
價
住
宅
二
、
。

四
八
一
尸
，
以
協
助.本
市
貧
困
低
收
入
市
民
解
決
居
住
問
題

，
進
一
步
輔
導
居
民
生
產
，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，
鼓
勵
自
立

自
強
，
脫
離
貧
困
，
步
向
安
價
之
道
。

目
前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計
有
五
處
，
即
松
山
一
瞄
德
社
區

主
O
四
一
尸
、
木
柵
安
康
社
區
一
、
O
二
四
一
尸
、
雙
園
一
脂
民

社
區
三
四
O
一
尸
、
松
山
延
吉
社
區
一
二
O
一
戶
、
北
投
大
同

之
家
六
O
一
尸
，
其
中
間
木
柵
安
康
社
區
最
具
規
模
，
公
共

設
施
較
為
完
善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較
有
積
效
。
北
投

大
同
之
家
困
位
處
陽
明
山
與
北
投
聞
之
山
區
，
自
形
成
一

個
小
型
社
區
，
由
於
公
共
設
施
尚
待
充
實
，
間
及
交
通
不

便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，
服
務
未
能
展
開
外
，
其
他
各
社
區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均
積
極
推
展
，
謹
將
此
等
社
區
社
會
工

作
概
況
報
告
如
盾
。

三
、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
特
性
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是
市
政
府
為
解
決
貧
困
低
收
入
市
民

居
住
問
題
研
規
劃
興
建
的
集
中
住
宅
社
區
，
其
進
住
對
象

有
一
特
定
限
制
|
|
即
社
會
救
助
一
尸
及
低
收
入
戶
為
申
請

對
象
r
此
等
社
區
與
一
般
因
自
然
環
境
所
形
成
的
社
區
有

頁

d倪
志久

雄

所
不
同
，
一
般
社
區
包
括
各
階
層
居
民
，
而
平
價
住
宅
社

區
居
民
則
是
屬
於
生
活
比
較
貧
困
者
，
且
有
其
特
殊
文
化

背
景
，
更
是
多
元
性
社
會
問
題
的
集
中
前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
此
等
特
殊
形
態
的
社
區
，
居
民
份
子
復
雜
，
知
識
水
準
偏

低
，
兒
童
人
數
較
說
，
利
他
觀
念
較
差
，
自
約
能
力
亦
形

欠
缺
。
為
解
決
社
區
居
民
的
種
種
問
題
!
我
們
體
認
僅
是

有
屋
一
房
居
住
仍
嫌
不
紗
，
因
為
這
些
錯
綜
復
雜
的
問
題
，

並
非
都
是
居
民
個
人
因
素
研
造
成
，
有
的
一
牽
涉
到
他
們
對

於
環
境
適
應
的
困
難
，
有
些
是
社
會
因
素
所
造
成
。
為
了

徹
底
改
善
居
民
的
生
活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服
務
是
極

為
重
要
。
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是
以
專
業
的
知
識
來

發
掘
居
民
的
困
難
，
並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芳
法
與
技
巧
有
效

地
處
理
，
解
決
居
民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還
是
一
種

動
態
的
工
作
，
也
就
是
從
瞭
解
、
分
析
居
民
的
困
難
與
問

題
著
手
，
透
過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知
識
、
方
法
與
技
巧

予
臥
再
教
育
，
增
強
居
民
適
應
方
法
與
能
力
，
使
其
遭
遇

的
困
難
問
題
能
有
所
改
善
。
所
以
個
案
工
作
是
最
基
本
的

工
作
方
法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另
一
任
務
則
是
致
力
於
預
防

舊
問
題
之
再
產
生
，
以
及
新
問
題
之
滋
長
，
幫
助
居
民
增

強
適
應
社
會
生
活
的
能
力
，
發
揮
其
內
在
潛
能
，
創
造
安
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為
達
到
這
些
一
目
標1諸
凡
團
體
工
作
、

社
區
知
識
與
發
展
，
以
及
社
會
行
政
資
源
的
運
用
等
，
在

此
等
社
區
內
不
可
或
缺
，
此
與
一
般
社
區
著
重
於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迴
然
不
同
。

三
、
工
作
概
況
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於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七
月
設
置
社
會
工

作
員
，
在
此
以
前
係
設
置
「
管
理
員
」
負
責
住
宅
維
護
管

理
事
項
，
因
此
在
居
民
的
觀
念
，
中
，
如
何
讓
他
們
對
社
會

工
作
員
所
負
的
任
務
有
研
認
識
，
是
社
會
工
作
員
首
先
要

努
力
克
服
的
問
題
，
由
於
目
前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沒
有
管
理

員
的
設
置
，
一
些
與
住
宅
維
護
管
理
有
闊
的
問
題
，
自
然

就
落
在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身
上
，
雖
然
這
些
一
管
理
上
的
工
作

是
最
實
際
的
，
重
要
的
，
但
常
常
成
為
專
業
工
作
的
一
項

最
重
的
包
袱
，
多
少
會
影
響
到
社
會
工
作
員
與
住
一
尸
聞
專

業
的
良
好
關
係
。
為
了
改
善
這
種
關
係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經

由
累
積
的
經
驗
，
逐
漸
建
立
了
一
套
有
殼
的
居
民
「
自
助

」
活
動
。
首
先
，
當
新
的
居
民
住
進
來
的
時
候
，
社
會
工

作
員
即
予
懇
切
的
會
談
，
說
明
社
區
的
有
關
規
定
及
住
宅

設
備
維
護
等
知
識
，
並
安
排
座
談
會
，
利
用
幻
燈
片
介
紹

社
區
環
境
及
住
宅
設
備
維
護
注
意
事
項
。
讓
每
一
位
在
一
尸

都
成
為
他
自
己
住
宅
的
管
理
員
，
接
著
召
開
小
組
會
議
，

由
於
每
十
六
一
尸
或
二
十
一
尸
共
用
一
個
樓
梯
及
給
水
設
備
，

基
於
共
同
的
利
益
，
很
自
然
的
形
成
一
個
小
單
元
，
每
一

個
樓
梯
由
社
工
員
輔
導
組
成
一
個
小
組
，
推
遲
一
位
小
組

長
來
領
導
，
有
關
小
組
環
境
衛
生
、
公
用
電
費
、
給
水
設

搞
等
共
同
問
題
，
由
小
組
自
助
、
自
決
。
每
個
月
召
關
一

次
小
組
會
議
不
但
可
以
解
決
同
一
小
組
內
共
同
問
題
，
同

時
可
以
促
進
鄰
里
間
良
好
關
係
o

有
關
全
社
區
共
同
問
題

則
由
社
工
員
召
集
各
小
組
長
訂
期
座
談
，
彼
此
溝
通
，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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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社
區
整
體
發
展
。
這
一
項
社
區
居
民
自
助
活
動
給
社
工

具
減
瞪
了
很
多
管
理
工
作
上
的
負
擔
，
也
讓
社
工
員
有
更

多
的
時
間
與
精
力
從
事
於
專
業
服
務
工
作
，
現
僅
將
其
重

要
工
作
報
告
如
後
﹒
.

科
協
助
推
展
生
理
衛
生
服
務
﹒
.

「
貧
」
與
「
病
」
常
使
人
聯
想
在
一
起
，
貧
窮
導
致

疾
病
，
疾
病
也
使
人
陷
於
貧
窮
，
貧
與
病
互
為
因
果
，
惡

性
循
環
，
在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內
，
這
種
貧
病
交
迫
的
案
例

較
為
普
遍
，
要
幫
助
居
民
脫
離
貧
困
，
協
助
居
民
維
護
健

康
是
首
要
工
作
，
因
此
，
凡
是
有
益
居
民
心
理
及
生
理
健

康
與
社
會
關
係
的
改
善
均
屬
工
作
範
圈
，
然
因
限
於
人
力

、
財
力
，
僅
就
其
迫
切
需
要
者
逐
吹
推
展
﹒
-

L

推
廣
家
庭
計
畫.. 

平
宅
社
區
依
賴
見
童
平
均
達
百

分
之
五
于
五
以
上
，
門
"
一
試
多
，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人
口
少
，

造
成
家
庭
過
重
負
擔
，
是
致
貧
的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，
如
何

減
少
低
收
入
家
庭
人
口
的
壓
力
，
乃
是
刻
不
容
援
的
工
作

，
經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安
排
、
協
調
，
洽
請
各
區
衛
生
前

及
臺
北
市
家
庭
計
畫
推
廣
中
心
，
針
對
社
區
兒
童
較
.
多
家

庭
作
節
育
指
導
，
宣
傳
有
關
家
庭
計
畫
知
識
，
由
於
社
會

工
作
員
耐
心
而
持
緝
的
輔
導
，
很
多
家
庭
都
接
受
了
此
項

服
務
工
作
。

立
肺
結
核
病
的
防
治
•• 

肺
結
核
病
是
一
種
慢
性
而
具

有
可
怕
傳
染
性
的
疾
病
，
社
區
內
很
多
居
民
因
罹
患
此
病

，
長
期
拖
累
而
致
簣
，
為
期
有
效
防
治
肺
結
核
病
的
漫
起

，
輔
導
患
者
作
長
期
治
療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協
調
臺
北
市
立

博
愛
醫
院
及
蓋
灣
省
防
務
局
至
社
區
作
定
期
透
視
檢
查
，

希
望
早
日
發
現
病
患
，
及
早
治
療
。

n
a
社
區
防
站
活
動
﹒
﹒
崗
、
病
是
近
代
十
六
重
大
死
亡
的 因

之
首
，
癌
症
病
患
治
療
愈
早
愈
好
，
但
很
多
人
往
往
采

加
以
注
意
，
如
何
早
日
發
現
早
日
治
療
是
防
癌
的
首
要
工

作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協
調
陶
聲
洋
防
癌
基
金
會
及
各
大
醫
院

經
常
到
社
區
為
居
民
作
檢
查
，
並
宣
導
有
關
防
癌
知
識
。

4
.推
動
殘
障
福
利
﹒
﹒
有
比
一
一
人
因
殘
障
而
失
去
工
作
能

力
，
又
有
些
人
因
殘
障
而
失
去
生
活
間
志
，
如
何
幫
助
殘

障
者
殘
而
不
廢
，
乃
為
社
會
工
作
員
重
要
服
務
項
目
，
協

調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給
予
適
當
的
治
療
與
復
館
，
給
予
殘
障

者
經
神
上
的
鼓
勵
，
是
社
工
員
的
任
窮
。

&
推
行
醫
療
保
健
﹒
﹒
舉
辦
各
種
座
談
會
，
邀
請
專
家

講
解
醫
療
保
健
常
識
，
如
兒
童
會
、
急
救
常
識
講
習
、
衛

生
講
座
起
了
灌
輸
居
民
正
確
保
健
常
識
。

c
u協
調
安
排
義
診
、
巡
姐
醫
療
及
協
助
就
醫
﹒
﹒
有
些

小
疾
病
或
憧
性
病
需
長
期
治
療
者
，
由
社
工
員
協
調
醫
療

機
構
訂
期
前
往
社
區
義
診
，
對
急
遭
重
病
乏
人
照
料
者
，

由
社
工
員
協
助
護
送
至
市
立
醫
院
就
醫
。

。
協
助
推
行
心
理
衛
生
﹒
.

心
理
問
題
的
產
生
往
往
是
由
於
個
人
對
社
會
環
境
適

應
不
良
所
引
起
，
亦
是
致
貧
的
一
個
重
要
因
素
，
針
對
社

區
居
民
需
要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努
力
推
行
有
關
心
理
衛
生
的

服
務
有
﹒
-

L

幽
酒
個
案
的
防
治
﹒
﹒
社
區
部
份
居
民
由
於
長
期
幽

酒
而
造
成
酒
精
中
毒
的
現
象
，
由
酒
不
但
影
響
其
個
人
行

為
，
亦
造
成
家
庭
問
題
，
如
家
庭
經
濟
來
源
減
少
，
支
出

增
加
，
夫
妻
感
情
破
裂
，
父
子
親
情
失
調
等
，
甚
至
影
響

到
盤
個
社
區
安
寧
秩
序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經
由
家
庭
訪
閥
後

發
現
個
案
，
並
洽
請
市
立
療
養
院
醫
師
前
往
作
個
別
治
療

或
團
體
治
療
，
矯
正
其
不
良
嗜
好
。

可
心
舉
辦
心
理
衛
生
座
談
會
﹒
﹒
每
週
訂
期
邀
請
市
立
療

養
院
及
臺
大
醫
院
精
神
科
醫
生
醫
療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前
往

社
區
座
談
，
安
排
有
心
理
問
題
之
個
案
接
受
治
療
，
並
謀

討
工
作
方
法
之
改
進
。

q
山
精
神
病
患
之
將
介
與
心
理
問
題
之
疏
導
﹒
﹒
社
區
內

精
神
病
患
由
社
工
員
協
助
轉
介
至
專
業
醫
療
機
構
接
受
治

療
，
對
於
病
態
與
家
屬
調
適
上
的
困
難
給
予
協
助
，
對
於

社
區
內
有
心
理
問
題
者
給
予
適
當
的
疏
導
。

A
h針
對
適
應
不
良
的
兒
童
安
排
大
哥
大
姊
服
務
﹒
﹒
洽

請
大
專
及
社
會
青
年
經
常
到
社
區
來
，
與
社
區
內
有
適
應

不
良
的
兒
童
建
立
良
好
關
係
'
以
大
哥
大
姊
的
名
義
提
供

服
務
。民

舉
辦
鄰
童
故
事
班
﹒
﹒
邀
請
對
兒
童
心
理
有
特
殊
研

究
與
心
得
者
，
前
來
社
區
舉
辦
故
事
班
，
講
述
有
關
忠
孝

仁
勇
、
歷
代
偉
人
故
事
，
啟
發
兒
童
奮
發
向
上
。

局
辦
理
老
人
一
幅
刺
服
務
﹒
-

L

成
立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﹒
﹒
將
社
區
內
六
十
歲
以
上

老
人
組
織
起
來
，
並
提
供
老
人
休
閒
活
動
的
場
所
，
鼓
勵

老
人
運
用
學
富
的
人
生
經
驗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，
推
動
有
益

老
人
的
各
項
活
動
。

么
定
期
舉
辦
老
人
慶
生
晚
會
.• 

讓
老
人
們
有
被
重
視

的
感
覺
，
協
助
老
人
頤
養
晚
年
。

a

提
倡
老
人
休
閒
活
動
﹒
﹒
針
對
老
年
人
的
興
趣
與
需

要
，
輔
導
老
人
組
織
國
劇
社
、
南
管
社
、
平
覺
社
、
棋
藝

社
，
培
養
老
人
參
與
正
當
活
動
。

4
.不
定
期
舉
辦
老
人
放
遊
健
行
活
動
﹒
﹒
讓
老
人
享
受

大
自
然
美
景
及
本
有
各
地
風
光
，
前
往
慈
湖
謂
陵
，
永
懷

先
總
統
蔣
公
德
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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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安
排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或
疾
病
治
療
﹒
﹒
洽
請
醫
療
機

構
前
來
社
區
為
老
年
人
作
健
康
檢
查
及
疾
病
治
療
。

的
青
少
年
服
話

•• 

青
少
年
是
創
造
未
來
美
好
社
會
的
主
力
，
由
於
社
區

一
般
家
長
忙
抬
生
計
，
對
子
女
缺
少
良
封
的
教
育
與
輔
導

，
也
因
為
社
區
青
少
缸
，
聚
集
在
一
起
，
五
動
闢
係
密
切
青

少
年
輔
導
工
作
顯
得
格
外
電
-
耍
，
在
這
芳
面
社
工
具
研
提

供
的
服
務
有
﹒
-

L

輔
i導
成
立
社
區
青
少
年
服
務
間
﹒
.
這
是
社
區
背
心

J

年
一
項
具
有
意
義
的
活
動
，
以
往
社
區
育
少
年
多
僅
接
受

社
工
員
及
外
界
的
服
務
，
而
沒
有
考
成
他
們
本
身
就
是
具

有
無
限
潛
能
的
社
會
覺
諒
，
若
能
鼓
勵
社
區
青
少
年
參
與

社
區
服
務
活
動
，
可
以
促
使
青
少
年
早
日
自
立
、
自
助
，

進
而
促
成
社
區
的
成
長
。

叮
'的
加
強
在
學
青
少
年
課
業
輔
導
﹒
﹒
由
於
社
區
家
長
教

育
程
度
偏
低
，
又
無
時
間
教
導
自
己
的
子
女
。
因
此
，
加

強
課
業
輔
導
注
重
生
活
教
育
，
幫
助
社
區
背
少
年
在
課
業

上
能
與
一
般
學
生
程
度
相
近
。

&
成
立
社
區
男
、
女
童
軍
團
八
﹒
培
養
青
少
年
智
位
男

三
達
德
。

'

.
A
t舉
辦
夏
、
，
冬
季
少
年
育
樂
灣
自

.• 

運
用
團
體
活
動

一功

能
，
培
養
育
少
年
使
民
的
品
德
。

a

舉
辦
社
區
會
少
年
、
串
門
少
女
間
體
討
論
食
•• 

促
進

搜
此
間
翩
翩
念
的
講
泊
與
情
感
交
流
。

a

舉
辦
各
項
有
益
青
少
年
身
心
的
娛
樂
活
動
﹒
﹒
如
土

風
舞
研
習
會
、
球
頡
競
賽
亢
郊
外
族
遊
等
。

的
辦
理
見
室
一
幅
刺
服
務
﹒
-

r
L

興
建
兒
童
遊
樂
設
施
﹒
﹒
利
用
社
區
適
當
空
地
設
置

兒
童
遊
樂
設
施
，
讓
兒
童
有
活
動
的
場
地
。

立
貧
苦
兒
童
的
退
養
或
轉
介
家
庭
扶
助
﹒
﹒
社
區
內
兒

童
因
家
庭
困
難
無
力
扶
養
者
，
由
社
工
員
介
送
至
育
劫
機

榜
收
養
或
介
紹
有
關
機
構
予
以
扶
助
。

q
山
智
能
不
足
兒
童
的
退
聲
與
轉
介
﹒
﹒
對
於
智
能
不
足

兒
童
之
家
庭
提
供
必
要
的
指
導
與
協
助
，
或
介
退
養
護
院

收
容
。A

h失
學
兒
童
輔
導
﹒
﹒
少
部
份
因
家
庭
問
題
而
導
致
失

學
兒
童
，
由
社
工
員
協
助
解
決
其
困
難
|
|
並
輔
導
就
學

ι

舉
辦
夏
‘
，
冬
拳
兒
童
育
樂
營
•• 

運
用
團
體
活
動
功

能
，
寓
教
育
於
蜈
樂
活
動
，
培
養
兒
童
優
良
品
德
。

s
.其
他
兒
童
文
康
活
動
:
如
文
康
競
賽
、
野
外
寫
生

、
兒
童
A
曰
唱
團
、
兒
宣
鼓
笛
隊
，
培
養
兒
童
才
藝
，
促
進

身
心
鶴
金
發
展
。

約
就
業
輔
導
，、
技
藝
訓
練
及
家
庭
副
業
推
廣
﹒
.

很
多
低
收
入
家
庭
因
為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人
口
，
未

具
一
技
之
長
或
未
有
強
烈
兢
業
意
願
，
而
影
響
到
家
庭
收

入
與
生
活
之
改
書
J
若
能
有
效
地
施
一
予
技
訓
，
輔
導
其
就

業
並
引
進
適
當
家
庭
副
業
，，
則
對
其
生
活
的
改
善
，
當
有

，
助
盎
，
因
此
!
就
業
輔
導
、
技
藝
訓
練
及
家
庭
副
業
推
廣

'
是
社
工
具
一
項
重
要
服
務
工
作
，
目
前
安
康
社
區
技
藝

訓
練
及
家
庭
副
業
之
推
廣
甚
具
成
效
。

的
其
他
社
軍
活
動•• 

L

婦
女
活
動
-
i
舉
辦
母
姊
會
、

媽
媽
班
、
幸
福
家
庭

講
座
、
營
養
示
範
教
學
班
等
，
培
養
婦
女
理
家
之
道
、
。

立
成
人
識
字
程•• 
配
合
明
道
國
小
之
成
λ
教
育
玻
辦

哩
。

n
a社
放
影
片
欣
賞
一•• 

洽
請
新
聞
局
、
新
聞
處
、
社
放

館
及
公
盎
團
體
揖
供
社
放
影
片
欣
賞
。

A
h社
區
聯
誼
活
動
﹒
﹒
球
擷
友
誼
賽
、
母
親
節
晚
會
、

園
遊
會
等
活
動
。

四

、
今
從
發
屁
的
方
向
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起
特
殊
形
態
的
社
區
，
由
於
其
居
民

具
有
共
同
的
特
質
i
l

貧
窮
，
在
這
種
社
區
內
研
存
在
的

種
種
問
題
，
就
是
社
會
問
題
的
縮
影
，
要
解
決
其
種
種
困

難
與
問
題
，
必
須
運
用
各
種
社
會
工
作
的
方
法
，
因
此
社

會
工
作
員
前
魚
的
任
務
，
益
形
重
要
。
由
於
平
價
住
宅
社

區
內
社
會
問
題
錯
綜
復
雜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如
何
有
效
的

運
用
各
種
專
業
方
法
去
解
決
問
題
，
除
了
本
身
要
具
有
盟

富
的
學
識
修
委
之
外
，
還
要
有
高
度
的
服
務
熱
誠
與
愛
心

。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的
重
點
應
在
培
養
社
區
居
民
的
自
覺
、

自
立
、、

自
助
，
鼓
勵
社
區
每
一
個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內
各
項

活
動
，
以
使
社
區
發
展
更
其
結
效
，
更
使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
成
為
一
所
「
社
會
醫
院
」
的
工
作
。
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自
開
創
以
來
，
至
今
只
有、

三
年
多
時
間
1
由
於
工
作
方
法
與
制
度
尚
未
研
究
確
立
，

「
時
難
存
顯
著
的
積
效
表
現
，
但
是
平
價
住
宅
社
區
的
社

會
工
作
，
因
服
務
對
象
比
較
集
中
，
社
區
工
作
推
展
亦
較

容
易
。
雖
然
居
民-問
題
援
雜
，
如
能
獲
得
社
會
的
適
切
支

援
，
對
這
種
特
殊
形
態
的
社
區
工
作
，
當
能
產
生
優
異
的

效
、
果
。A可
說
我
們
在
工
作
上
，
將
針
對
社
區
特
性
與
問
題

，
運
用
專
業
知
識
。
，
作
更
多
更
有
效
的
工
作
設
計
與
努
力

，
使
社
區
的
居
民
，
在
社
會
溫
情
的
照
顧
中
，
脫
離
貧
困

，
過
著
安
和
樂
利
的
生
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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